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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030）

自願性公告

無償劃轉本公司股份

本公告乃由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做出。

無償劃轉

本公司於2022年6月22日收到中國中信有限（「中信有限」）通知，中信有限及中國中信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股份」）將向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信金控」）無償劃轉合計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2,733,961,712股（「標的股份」），其中包括中信有限直接持有的本公司
2,299,650,108股A股以及中信股份直接持有的本公司434,311,604股H股，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的18.45%（「無償劃轉」）。

無償劃轉協議

於2022年6月22日，中信金控與中信有限簽署關於無償劃轉本公司A股股份的無償劃轉協
議（「A股無償劃轉協議」）。於同日，中信金控與中信有限、中信股份簽署關於無償劃轉
本公司H股股份的無償劃轉協議（「H股無償劃轉協議」，與A股無償劃轉協議合稱為「無償
劃轉協議」）。

根據無償劃轉協議，

(1) 中信有限將其持有本公司的2,299,650,108股A股，即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15.52%
無償轉讓予中信金控；

(2) 中信股份將其持有本公司的434,311,604股H股，即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2.93%
無償轉讓予中信金控；

(3) 無償劃轉的基準日為2022年3月31日（「劃轉基準日」）。自劃轉基準日至無償劃轉完成
日期間，標的股份相應的損益由中信有限及中信股份承擔及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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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於簽署以及履行無償劃轉協議而發生的所有稅、費，由無償劃轉協議的各方根據
有關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規定各自承擔。無規定的，由發生費用的一方承擔；

(5) 本次無償劃轉不涉及職工分流安置事項，亦不涉及債權債務的處置；

(6) 無償劃轉協議經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簽署並加蓋各自的公章之日起成立；

(7) 無償劃轉協議自下列條件均獲滿足之日起生效：(a)有權國資主管部門批准或確認本
次無償劃轉；(b)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本次無償劃轉；及(c)完成其他可能應
相關監管機構要求所涉及的審批事項。

本次無償轉劃系國有股份內部無償劃轉。無償劃轉完成後，中信金控將承繼中信有限目
前本公司第一大股東地位。本次無償劃轉不會對本公司正常經營活動產生重大影響。

截至本公告之日，中信金控為中信有限的全資子公司，中信有限為中信股份的全資子公
司。

承董事會命
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張佑君
董事長

中國‧北京
2022年6月22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佑君先生及楊明輝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宋康樂先生、付臨芳女士、 
趙先信先生及王恕慧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忠惠先生、李青先生及史青春先生。


